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浙江

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得，代码：

００２２０６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浙江海利得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布《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暨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

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总成本
（

元
）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账面价值

（

元
）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４％ ９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４％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一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

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工商银行”）协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

金决定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华夏成长混合（前端）、华夏债券（前端）、华夏回报混合（前端）、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

端）、华夏红利混合（前端）、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稳增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华夏蓝

筹混合（

ＬＯＦ

）、华夏复兴股票、华夏全球股票（

ＱＤＩＩ

）、华夏行业股票（

ＬＯＦ

）、华夏希望债券

（前端）、华夏策略混合、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华夏盛世股票。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华夏复兴股票、华夏策略混合、华夏盛世股票暂未开放

申购业务；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华夏红利混合、华夏稳增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华夏行业

股票（

ＬＯＦ

）暂停办理申购业务；华夏债券、华夏希望债券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

金额超过

５

万元的申购业务进行限制，华夏成长混合（前端）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

请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的申购业务进行限制。上述基金开始或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的具体时

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基金合同要求，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 “金融

＠

家” 个人网上银行、 个人手机银行

（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三、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四、费率安排

投资者在上述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

个人电话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在该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申购

费率基础上实行

８

折优惠。 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具体情况如下：

（一）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优惠后的费率执行。

（二）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

（三）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

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五、重要提示

（一）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中国工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

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二）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费率。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一）中国工商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二）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上述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工商银行所有，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

者留意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华夏银行·盈基金

２０１１

”网上银行基金申购

４

折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的

“华夏银行·盈基金

２０１１

”网上银行基金申购

４

折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基金

基金 基金代码
（

前端
）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７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３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００１

二、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对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开

放式基金（仅限于前端模式）的投资者实行

４

折费率优惠政策。

１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享受

４

折优惠后的实际费率执行。

２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

３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

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４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

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也不包括基金定投

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四、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华夏银行办理基金网上申购业务应遵循华夏银行相关规定；

２

、本公告仅对通过华夏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

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２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加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的国富中国

收益混合（基金代码：

450001

）、国富弹性市值股票（基金代码：

450002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

（基金代码：

450003

）、国富深化价值股票（基金代码：

450004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A

（基金代

码：

450005

）、国富成长动力股票（基金代码：

450007

）、国富沪深

300

指数增强（基金代码：

450008

）基金、国富中小盘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450009

）（仅限前端收费方式），将继续参加

华夏银行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以下简称

"

定投申购

"

）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提示如下：

1

、活动起始时间：

2011

年

4

月

1

日

2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提交上述指定基金产品的定投申购申请并成功扣款的，均享受

定投申购费率

8

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能低于

0.6%

。 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的，则

按

0.6%

执行。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者是单笔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3

、各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4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hxb.com.cn

客服电话：

95577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4518

、

95105680

、

021-38789555

公司网址：

www.ftsfund.com

5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参加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网上银行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的（国富中

国收益混合（基金代码：

450001

）、国富弹性市值股票（基金代码：

450002

）、国富潜力组合股

票（基金代码：

450003

）、国富深化价值股票（基金代码：

450004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A

（基金

代码：

450005

）、国富成长动力股票（基金代码：

450007

）、国富沪深

300

指数增强（基金代码：

450008

））基金、国富中小盘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450009

）（仅限前端收费方式），将参加华夏

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提示如下：

1

、活动时间：具体活动时间遵循华夏银行在其公司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委托申购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

3

、各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4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hxb.com.cn

客服电话：

95577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4518

、

95105680

、

021-38789555

公司网址：

www.ftsfund.com

5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直销中心银行账户信息的公告

由于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名称变更（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本公司网站的《申万巴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变更及公司更名的公告》），本公司对旗下基金直销中心银行账户

信息进行了变更，现将变更后的直销中心银行账户信息公告如下：

账户

１

：

户名：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专户

账号：

１００１２０２９２９０２５７３６５５３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支付系统行号：

１０２２９００２０２９４

账户

２

：

户名：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

２１２２８９０５８８１０００１

开户行： 招商银行上海淮中支行

支付系统行号：

３０８２９０００３３７８

本公司新的直销银行账户信息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起生效，届时原有的直销银行账户信息

失效，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信息，以免影响投资安排。 因直销账户变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如需了解详细情况请致电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

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或登陆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查询。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开放式基金继续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个人电子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工商银行”）协商，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决

定继续参加工商银行开展的“金融

＠

家”电子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实行费

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申万巴黎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巴黎盛利精选

３１０３０８

申万巴黎盛利强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盛利强化配置
３１０３１８

申万巴黎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巴黎新动力
３１０３２８

申万巴黎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巴黎新经济
３１０３５８

申万巴黎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巴黎竞争优势
３１０３６８

申万巴黎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
）

申万巴黎添益宝
（

Ａ

类
）

３１０３７８

申万巴黎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巴黎消费增长
３１０３８８

申万巴黎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巴黎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
３１０３９８

申万巴黎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巴黎深证成指分级
１６３１０９

申万巴黎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巴黎稳益宝
３１０５０８

注：申万巴黎稳益宝基金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起打开日常申购、赎回业务，投资者通过工

商银行申购申万巴黎稳益宝基金的将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

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三、优惠活动期间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四、费率安排

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上

述开放式基金的，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一）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工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

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二）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费率。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二）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上述活动解释权归工商银行所有并以工商银行的业务规则为准，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

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工商银行的有关公告。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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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００

、

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６７

）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６８

）名称：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傅毅辉

联系人：卢金文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６９

）名称：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大钟亭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东

联系人：徐翔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６７８８８－４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２－８３３２００６６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２８ ５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０

）名称：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三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联系人：林长华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８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１

）名称：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区

６－７

层

法定代表人：吴承

联系人：谢项辉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０５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１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７２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联系人：陈诚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４６４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３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３

）名称：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３５

号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联系人：刘亚静

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３９３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４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３

、其他代销机构

本基金发售期间，若新增代销机构或代销机构新增营业网点，则另行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２５５

号

４

层

法定代表人：马庆泉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２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联系人：李尔华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程秉 李彩霞

联系人：程秉

四、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联系人：胡小骏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小骏、洪锐明

五、基金的名称

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通过在亚太区域内进行积极的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有效分散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实现基金资产的

持续、稳健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及其它权益类证券市值占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现金、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

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市值占基金资产的

５％－４０％

。

具体投资范围包括：股票及其他权益类证券包括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普通股、优先股、存托凭证、公

募股票基金等；现金、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包括银行存款、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

短期政府债券等货币市场工具；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及经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国际金融组织发行的证券；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境外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等。

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区域为亚太地区（除日本），包括韩国、印度、台湾、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或地区。 本基金将至少

８０％

的股票资产及其它权益类资产投

资于亚太地区（除日本）证券市场以及在其它证券市场交易的亚太企业，本基金将不高于

２０％

的股票资产

及其它权益类资产投资于超出前述投资范围的其他市场（包括日本）的企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

投资范围。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策略和自下而上的个股精选策略进行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构建，

注重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政治形势、区域市场和证券市场走势的综合分析，并强调公司品质与成长性的结

合， 由此确定基金资产在国家与地区间的区域配置以及在股票、 债券和现金等各类资产类别上的投资比

例，并通过自下而上的个股精选，挖掘定价合理、具备持续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投资，并有效控制

下行风险。

（一）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的资产配置策略包括股票和债券等大类资产的配置及国家和地区间的资产配置。

本基金的股票资产及其它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６０％－９５％

，现金、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

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的比例

５％－４０％

。

本基金将至少

８０％

的股票资产及其它权益类资产投资于亚太地区（除日本）证券市场以及在其它证券

市场交易的亚太企业。亚太企业主要是指登记注册在亚太地区、在亚太地区证券市场进行交易或其主要业

务收入或资产在亚太地区的企业。 本基金将不高于

２０％

的股票资产及其它权益类资产投资于超出前述投

资范围的其他市场（包括日本）的企业。

（二）权益类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分析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下亚太区域市场的投资特点，进行自上而下的国家和地区配置，在

此基础上对公司及行业所处的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和把握， 采取自下而上的个股精选策略实现合理的投

资组合配置。

１

、个股精选策略

本基金力图对公司及行业所处的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和把握， 采取自下而上的个股精选策略实现合

理的投资组合配置。

本基金重点投资的股票是通过深入研究论证后的优秀公司， 并且每只重点投资的股票都应有清晰的

投资主题和详尽的估值分析。

２

、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境外基金的投资，主要是作为股票投资的一种替代性投资工具。 一般情况下，本基金对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配置主要通过直接投资当地市场的股票来实现， 如果基金管理人由于某些原因出现无

法或不能及时的直接投资当地市场的股票、或者直接投资的成本过高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投资以

ＥＴＦ

为主的公募股票基金来快速实现对该市场的资产配置。

（三）固定收益类投资策略

本基金固定收益类投资以分散投资风险和优化流动性管理为主要目标，一般不做主动性投资。本基金

将投资于与中国证监会签订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美国等非亚太地区）信

用等级为投资级以上的债券，其资产组合以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为配置原则。

（四）衍生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以投资组合避险或有效管理为目标，在基金风险承受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本着谨慎原则，适

度参与金融衍生品投资，包括远期合约、掉期、期权、期货等，以实现投资组合风险管理。

（五）币种配置和外汇管理

本基金人民币与其他外币的转换目的是为了满足股票投资清算和应对赎回的需要， 基金管理人将根

据对汇率前景的预测、股票资产的地区配置要求，以及应对申购赎回的需要，对货币资产在港币、美元、日

元、韩币、澳元、欧元、英镑、新币、人民币等币种之间进行配置。

二、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

（一）决策依据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２

、全球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各国经济运行环境及其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运行状

况。

３

、投资对象收益和风险的配比关系。在充分权衡投资对象的收益和风险的前提下作出投资决策，是本

基金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

４

、本基金将在对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基本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基金资产的组合投资。

（二）决策程序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整体投资战略。

２

、国际业务部根据自身或者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构建股票备选库，对拟投资对象进行持续跟踪

调研，并提供个股、债券决策支持。

３

、基金经理小组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投资战略，根据投研联席会议的决议，结合对证券市场、上市

公司、投资时机的分析，拟订所辖基金的具体投资计划，包括：资产配置、行业配置、重仓个股投资方案。

４

、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基金经理小组提交的方案进行论证分析，并形成决策纪要。

５

、根据决策纪要，基金经理小组构造具体的投资组合及操作方案，交由交易部执行。

６

、交易部按有关交易规则执行，并将有关信息反馈基金经理小组。

７

、基金绩效评估及风险管理小组重点控制基金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定期进行基金绩

效评估，并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综合评估意见和改进方案。

十、业绩比较基准

摩根士丹利综合亚太（除日本）总收益指数（

ＭＳＣＩ ＡＣ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ｘ Ｊａｐａｎ

？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ｎｄｅｘ

）。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基金、债券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

益的特征。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

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

本报告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以人民币元为记账单位。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９８

，

６３２

，

７０４．６８ ８０．５７

其中
：

普通股
１７２

，

０２３

，

１３３．１７ ６９．７８

存托凭证
２６

，

６０９

，

５７１．５１ １０．７９

２

基金投资
１９

，

９１９

，

９８２．５５ ８．０８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
：

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７

，

９１６

，

０４２．１９ １１．３２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６３

，

８７２．６１ ０．０３

９

合计
２４６

，

５３２

，

６０２．０３ １００．００

（二）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
（

地区
）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中国香港
９２

，

７３２

，

８６５．３９ ３９．４５

美国
３６

，

６９３

，

２６８．０４ １５．６１

澳大利亚
３５

，

７９５

，

０４５．９７ １５．２３

韩国
３０

，

２７４

，

２０８．３３ １２．８８

新加坡
２

，

６１１

，

４４８．６７ １．１１

印度尼西亚
５２５

，

８６８．２８ ０．２２

合计
１９８

，

６３２

，

７０４．６８ ８４．４９

注：

１

、国家（地区）类别根据股票及存托凭证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２

、上述美国比重包括印度和中国在美国上市的

ＡＤＲ

。

（三）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能源
１０

，

２３０

，

６２９．２８ ４．３５

材料
６１

，

７８８

，

８３２．８５ ２６．２８

工业
１１

，

２１７

，

３４６．０１ ４．７７

非必须消费品
１８

，

７９３

，

９６２．６２ ７．９９

必须消费品
９

，

８９４

，

１３８．３６ ４．２１

保健
２４

，

１２９

，

１１０．６２ １０．２６

金融
１４

，

７００

，

８５６．９３ ６．２５

信息技术
４７

，

８７７

，

８２８．０１ ２０．３７

电信服务
－ －

公用事业
－ －

合计
１９８

，

６３２

，

７０４．６８ ８４．４９

注：本基金对以上行业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

（四）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

英文
）

公司名称
（

中文
）

所在证
券市场

所属国家
（

地区
）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

）

１ ＲＩＯ ＡＵ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ＬＴＤ

力拓 澳大利亚证券交
易所 澳大利亚

２０

，

４００ １１

，

８３４

，

７８７．０３ ５．０３

２ ７００ ＨＫ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腾讯 香港证券
交易所 中国香港

７３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９１

，

７１１．６２ ４．４６

３ ３８００ ＨＫ

ＧＣＬ ＰＯＬ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保利协鑫能
源

香港证券
交易所 中国香港

４

，

２５４

，

０００ １０

，

３５２

，

７８８．７９ ４．４０

４ ８８３ ＨＫ ＣＮＯＯＣ ＬＴＤ

中国海洋石
油

香港证券
交易所 中国香港

６５２

，

０００ １０

，

２３０

，

６２９．２８ ４．３５

５ ＴＴＭ ＵＳ

ＴＡＴＡ ＭＯＴＯＲＳ ＬＴＤ－

ＳＰＯＮ ＡＤＲ

塔塔汽车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５１

，

０００ ９

，

９０９

，

８１０．９２ ４．２２

６ ＲＤＹ ＵＳ

ＤＯＣＴＯＲ ＲＥＤＤＹ＇Ｓ

ＬＡＢ－ＡＤＲ

－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３８

，

０００ ９

，

３０１

，

４４９．７０ ３．９６

７ ２８９９ ＨＫ

ＺＩＪ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Ｈ

紫金矿业 香港证券
交易所 中国香港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５８９

，

２８７．４２ ３．６５

８ ０５１９１０ ＫＳ ＬＧ ＣＨＥＭ ＬＴＤ ＬＧ

化学 韩国证券
交易所 韩国

３

，

４００ ７

，

８１９

，

０２０．７１ ３．３３

９ ＯＺＬ ＡＵ ＯＺ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ＬＴＤ ＯＺ

矿业 澳大利亚证券交
易所 澳大利亚

６４６

，

７００ ７

，

５５０

，

０１６．２０ ３．２１

１０ ０９０４３０ ＫＳ ＡＭＯＲＥ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ＲＰ

爱茉莉太平
洋集团

韩国证券
交易所 韩国

１

，

１００ ７

，

３６９

，

０７７．０６ ３．１３

（五）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六）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七）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八）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九）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ＢＳＥ

ＳＥＮＳＥＸ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Ａｓｓｅｔ Ｍｇｔ Ｎ

Ａｓｉａ Ｌｔｄ

（

贝莱德资产管理
公司

）

８

，

９３８

，

１６８．７２ ３．８０

２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ＭＳＣＩ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ＩＮＤ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贝莱德基金顾问公司
）

８

，

９１５

，

３４６．２９ ３．７９

３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ＭＳＣＩ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贝莱德基金顾问公司
）

６４７

，

５９４．１０ ０．２８

４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ＭＳＣＩ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ＶＳＴＢ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贝莱德基金顾问公司
）

６４３

，

２２９．７４ ０．２７

５

ＭＡＲＫＥＴ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ＩＮＤ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Ｖａｎ Ｅｃ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Ｃｏｒｐ ５７８

，

２２７．９４ ０．２５

６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ＦＵＮＤ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ｅｅ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
）

１９７

，

４１５．７６ ０．０８

７ － － － － － －

８ － － － － － －

９ － － － － － －

１０ － － － － － －

（十）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根据公开市场信息，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的发行主体之一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紫金山金铜矿湿法厂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受到福建省环境保护

厅以下行政处罚：（

１

）责令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直至治理完成；（

２

）

．

罚款人民币九百五十六万三千一

百三十元。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人民币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０１．３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６３

，

０７１．２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３

，

８７２．６１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一）本基金在业绩披露中将采用全球投资表现标准（

ＧＩＰＳ

）

１

、在业绩表述中采用统一的货币；

２

、按照

ＧＩＰＳ

的相关规定和标准进行计算；

３

、如果

ＧＩＰＳ

的标准与国内现行要求不符时，同时公布不同标准下的计算结果，并说明其差异；

４

、对外披露时，需要注明业绩计算标准是符合

ＧＩＰＳ

要求的。

（二）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单位基金资产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０．５９％ １．０１％ ５．５３％ ０．９２％ －４．９４％ ０．０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
起至今 ３．１０％ ０．８５％ １３．６３％ ０．９０％ －１０．５３％ －０．０５％

（

２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比较图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

１

、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生效，截止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满一年。

２

、本基金建仓期为六个月，至披露时点建仓期未结束。

十四、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的管理费；

２

、基金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及在境外市场的交易、清算、登记等实际发生的费用（

ｏｕｔ－ｏｆ－ｐｏｃｋｅｔ ｆｅｅｓ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税务顾问费等根据有关法规、《基金合同》及相

应协议的规定，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

期基金费用；

７

、基金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缴纳的， 购买或处置证券有关的任何税收、 征费、 关税、 印花税、 交

易及其他税收及预扣提税 （以及与前述各项有关的任何利息、 罚金及费用） （简称 “税收”）；

８

、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 与基金有关的诉讼、 追索费用；

１０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基金合同》 约定，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 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 基金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８０％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８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的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的管理费每日计算，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

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

法定节假日、 公休假等， 支付日期顺延。

如将来基金管理人委托投资顾问， 境外投资顾问的投资顾问费已包含在基金的管理费中。

２

、 基金的托管费

本基金托管费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按如下方法进行计提。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

０．３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本基金托管费包含境外托管人托管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

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 公

休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一、 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

３－９

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

额列入或摊入当期费用，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 《基金合同》 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 会计师和律师费、 信息披露费用等费

用；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等相

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除非基金合同、 相关法律法

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 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等媒介上公告， 并在公告日分别报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人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十五、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

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 《广发亚太 （除日本）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进行了更新，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 “第四部分 基金的投资” 部分， 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２．

在 “第五部分 基金的业绩” 部分， 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

３．

在 “第六部分 基金管理人” 部分，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

４．

在 “第七部分 基金托管人” 部分， 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息

进行了相应更新。

５．

在 “第八部分 境外托管人” 部分， 根据境外托管人基本情况变动进行了更新。

６．

在 “第九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 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 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

７．

在 “第十一部分 基金合同的生效” 部分， 更新了基金合同的生效时间。

８．

根据最新公告， 对 “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 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1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


